
信息披露

2023/9/8

星期五

A12

Disclosure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科通信” 、“发行

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534号）。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盛科通信” ，扩位简称为“盛科通信” ，股票代

码为“688702”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

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

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

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2.66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5,000.0000万股，发行股份约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12.20%，全

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1,

000.00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000.00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2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

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

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000.0000万股，占发行

数量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不

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3,200.0000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网

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00.0000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20.00%。

根据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3,357.47倍，

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

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000,000股）从网下回拨至网上

发行。

网上、 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

800.000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

70.00% ， 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2,

519.6762万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280.3238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00.0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467654%。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9月6日

（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

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

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

（3）中金盛科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以下简称“中金盛科1号” 或“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截至2023年8月30日（T-3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

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保荐人（主承销商）已在2023年9月8

日（T+4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

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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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6,046,883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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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49,971.

22

12

合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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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1,881,729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506,874,559.14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18,271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045,440.86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8,000,0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194,480,000.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00元。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 总计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18,271股， 包销金额为5,045,

440.86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

比例约为0.30%，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约

为0.24%。

2023年9月8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

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和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

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 （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61

发行人：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8日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科通信” 、“发行

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3〕1534号）。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

（中证网，http://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http://www.

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http://www.stcn.com； 证券日报

网，http://www.zqrb.cn；经济参考网，http://www.jjckb.cn）

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5,000.0000万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

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2.2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本次发行价格 人民币42.66元/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 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通过“中金盛科1号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本次公开发行的战略配售。 前

述资管计划合计认购金额不超过10,465.00万元， 且配售数量不超

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前述

资管计划共获配2,453,117股，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4.91%。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本次获得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

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获配股份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3.00%，即1,500,000股。

保荐人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0.19元（按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17元（按202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不适用

发行市净率 7.39倍（按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1.01元（按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5.77元（按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和已开立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账户并开通科创板股票交易的境内自然人、法人、证券

投资基金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投资者（国家

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213,300.00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增值

税，含印花税）

12,878.42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翟留镜 联系电话 0512-62885850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89620561

发行人：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8日

扫描二维码

查阅公告全文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

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

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

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

日报网，网址：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热威股份

（二）扩位简称：热威科技股份

（三）股票代码：603075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0,010,000 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40,010,000 股（本次发行

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

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提醒投资者充分了解交易

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如下：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5 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

限制，上市 5 个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10%。 新股上市

初期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36 个月，网下限

售股锁定期为 6 个月。 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为 400,010,000

股，其中本次新股上市初期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38,804,180

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9.70%。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

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发行人所处行业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本次

发行价格 23.10 元 / 股对应的公司市值为 92.40 亿元， 截至

2023 年 8 月 25 日（T-3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该行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20.95 倍。

截止 2023 年 8 月 25 日（T-3 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

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2022

年扣

非前

EPS

（元

/

股）

2022

年扣

非后

EPS

（元

/

股）

T-3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

态市盈率

（扣非前）

（倍）

对应的静

态市盈率

（扣非后）

（倍）

东方电热

300217.SZ 0.2028 0.1848 5.17 25.49 27.97

三花智控

002050.SZ 0.6894 0.6139 27.68 40.15 45.09

A

股可比公司均值

- - - 32.82 36.53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 2023年 8月 25日（T-3日）

注 1：2022年扣非前 / 后 EPS 计算口径：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T-3日（2023年 8月 25日）总股本；

注 2：各项数据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39.05 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

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静态市盈

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的风险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

定的价格波动风险、 市场风险、 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

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 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

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

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还得承担新

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

加风险是指， 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

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

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

款、 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 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

险。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楼冠良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建业路 576 号

联系人：张亮

电话：0571-86697018

2、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888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3187205

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9月8日

证券代码：60048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扬农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3-038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下午 13:00� -� 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08日(星期五)至9月1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tockcom@yangnongchem.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29日发布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9

月15日下午 13:00-14: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5日 下午 13:00-14: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刘红生先生

总经理：吴孝举先生

副总经理：沈阳先生

董事会秘书：陆东升先生

财务总监：李常青先生

独立董事：任永平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 下午 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08日(星期五)至9月1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tockcom@yangnongchem.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陆东升、任杰

电话：0514-85860486

邮箱：stockcom@yangnongche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020� � � � � � �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 � �公告编号：临2023－031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沪市高速公路行业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4日(星期四)

上午 9:30-11:30，下午14：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线上播放业绩讲解视频（上午），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下午）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ygs600020@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发布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

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同

时以更为丰富、便捷的形式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和互动，公司计划于2023年9月14日（星期四）参加沪市

高速公路行业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线上播放业绩讲解视频、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等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并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

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4日(星期四)

上午 9:30-11:30，下午14：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线上播放业绩讲解视频（上午），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下

午）

三、参加人员

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王铁军先生、独立董事李华杰先生、总会计师彭武华先生、董事会秘书杨亚

子女士及相关人员将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4日（星期四），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ygs600020@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0371-67717696、0371-67717695

传真：0371-87166867

邮箱：zygs600020@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8日

证券代码：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2023-053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

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3年8月份销售情况

8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60.47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6.32%； 销售面积约

80.03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13.89%。

1-8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544.53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6.35%， 累计销售面积约

675.14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21.31%。

8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8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8月份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171,026 188,649

山东 59,861 87,061

浙江 57,520 48,140

天津 41,858 31,686

湖北 33,114 50,662

河南 31,580 49,218

新疆 31,114 28,730

广东 24,742 15,326

湖南 23,967 64,824

四川 20,271 40,663

重庆 19,102 28,383

江西 15,681 17,341

北京 11,003 8,640

云南 9,215 20,921

河北 7,958 8,961

上海 7,550 19,390

广西 7,548 24,340

山西 7,198 18,500

安徽 6,827 14,163

贵州 6,246 11,747

其他 11,327 22,956

合计 604,708 800,301

二、公司2023年8月份房地产出租情况

省份 物业数量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8月份租金收入（元） 当年累计租金收入（元）

江苏 40 3,740,109 282,097,900 2,088,587,786

浙江 16 1,461,481 126,612,643 952,572,193

安徽 13 1,162,560 66,909,589 495,198,277

陕西 7 659,454 51,330,491 374,030,193

山东 10 1,015,194 51,839,593 341,984,319

湖南 4 326,034 25,449,983 192,606,519

广西 5 455,455 21,221,727 159,897,665

云南 6 571,450 28,049,291 202,151,441

湖北 6 553,409 34,079,067 250,045,581

江西 4 355,429 22,501,068 170,209,447

四川 5 429,439 20,615,771 170,321,772

吉林 3 346,083 16,144,050 116,737,974

海南 1 111,582 14,989,563 110,014,706

天津 3 288,334 20,388,370 137,194,513

河北 3 258,369 16,385,641 110,810,459

上海 2 119,646 11,045,697 89,401,139

贵州 2 175,541 9,509,658 70,526,878

青海 1 98,141 7,319,556 50,713,289

内蒙古 3 256,077 6,569,246 48,317,592

福建 1 86,450 4,858,654 36,521,773

辽宁 2 193,798 13,229,753 95,501,149

河南 2 198,246 11,322,828 78,570,991

宁夏 1 100,225 7,110,458 51,451,853

重庆 5 503,520 12,419,213 81,579,180

广东 2 164,912 13,873,832 52,687,543

山西 2 186,268 9,667,144 43,012,142

甘肃 1 123,752 8,089,176 63,156,002

新疆 2 220,262 16,852,790 25,811,855

合计 152 14,161,220 930,482,752 6,659,614,231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3年1-8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71.32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

办公楼及购物中心的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二三年九月八日


